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2】6号 

一、项目编号：GZZD2022-KF-J001-1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新建校厨房设备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苏哈普网各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云卿路229号朝阳时代广场1#楼11室
被投诉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地址：赣州市华坚南路
　　被投诉人：赣州市正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商会大厦12楼（赣州市章贡区长征31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赣州市正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新建校厨房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ZD2022-KF-J001-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2年7月14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7月15日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电磁单头小炒灶、电磁汤炉以及电磁大锅灶有CNAS或CMA标志的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作为其响应产品符合规定的佐证材料，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该项目获取谈判文件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00:00至2022年7月4日23:30，响应截止时间和谈判时间为2022年7月6日14点30分（北京时间），符合技术参数但事先并未做相关检测的生产厂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法获取检测报告。显然这已事实违反了《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等因素。

被投诉人称：

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项目需求，所响应的产品均为学校食堂设备，且必须在秋季开学前投入使用。综合考虑使用单位（学校）的特殊性、确保食堂炊具用具的安全性、保障食品卫生等目标，采用检测报告佐证的技术参数均为基本的使用安全、食品安全方面的指标。因此，为保证产品质量，主要技术参数需提供检测报告作为佐证很有必要。

具有CNAS或CMA标志的检验（检测）报告是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可用于产品质量评价、成果及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效力；本项目要求的检测报告是为了佐证所响应产品的质量，符合本项目的具体特点和采购人的实际需求，不存在指向性或倾向性。

本项目需要提供检测报告佐证的技术参数（检测指标），检测机构根据相关标准中的检测方法均能在本项目规定公告时间内（发布公告之日起至响应截止时间止）完成检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该项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电磁单头小炒灶、电磁汤炉以及电磁大锅灶有CNAS或CMA标志的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作为其响应产品符合规定的佐证材料。获取谈判文件的时间为2022年6月17日00:00至2022年6月22日23:30，响应截止时间和谈判时间为2022年6月24日14点30分（北京时间），准备检测报告最短不超过48小时，未充分考虑样品运输送检时间。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等因素”的规定，该投诉事项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的规定，要求被投诉人撤销合同，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2年7月20日

 
